
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

苏州市重大项目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苏府办〔2007〕69 号

各市、区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太仓港口

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

市政府同意市发改委制定的《苏州市重大项目管理暂行

规定》，现予转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苏州市重大项目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强重大项目管

理，为重大项目建设提供优质服务和有效保障，参照《苏州

市重点项目管理暂行办法》（苏府〔2003〕20 号），特制定本

《暂行规定》。

第二条 各级发改部门、各项目主管部门、各项目实施

单位应遵守本《暂行规定》。

第三条 本《暂行规定》所称的苏州市重大项目，是指

对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全局性影响且当年建设的骨

干项目。按行业分类，可分为基础设施项目、制造业项目、

服务业（含社会事业）项目。

第四条 市重大项目中凡符合《苏州市重点项目管理暂

行办法》中第二条规定的，均列入市重点项目。

第五条 市发改委作为全市重大项目扎口管理部门，负

责全市重大项目日常管理工作。各项目责任单位要建立健全

相应的重大项目建设管理机构，做好重大项目建设过程中的

协调服务工作。

第六条 市发改委负责对全市重大项目实行动态跟踪管

理和协调指导工作。定期收集项目实施信息，经常检查工程

进展情况，及时向市政府报告。对市重大项目在实施过程中

出现的矛盾和困难，市发改委要牵头帮助协调解决，必要时



报请市政府决策。

第七条 市发改委负责市重大项目的组织工作，根据项

目对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结合项目实施的需要

与可能进行综合平衡，提出年度重大项目的建议报市政府。

第八条 市重大项目每年编制一次。市发改委在每年第

四季度向各地、各有关部门征集下一年度的重大项目，根据

经济社会发展与项目实施进度进行调整，形成年度重大项目

初步计划，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完善，于次

年 1 月底前上报市政府审定。

第九条 各地、各部门上报的市重大项目内容包括：项

目名称、实施单位、建设规模、建设年限、总投资、资金来

源、年度实施进度目标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等。

第十条 各级发改部门对重大项目实行全过程跟踪服务，

对按国家规定程序审批或报批等前期工作进行指导和服务，

同时做好实施过程中的信息跟踪和重大问题的协调工作，直

至项目竣工验收。

第十一条 对政府投资的重大项目，各级发改部门要会

同财政部门做好项目“代建制”的推进工作，组织好投资概算

的审查工作，政府各相关部门对工程设计、施工、监理、设

备材料采购等招投标行为及实施过程要实行督查。

第十二条 重大项目信息管理采用条块相结合的原则。

各市（区）发改部门、各项目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和本行业



重大项目的信息收集上报，按行业将相关信息报送市发改委。

第十三条 重大项目信息收集实行联络员制度。各地、

各项目主管部门要明确信息管理负责人及信息联络员，负责

重大项目信息收集上报和反馈。

第十四条 市重大项目信息实行季度报送制度。各地、

各部门的信息联络员在每季度的次月上旬向市发改委报送

重大项目的实施情况，重点报送项目实施进度、存在问题和

解决措施。

第十五条 市发改委要及时汇总项目信息，对共性问题

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在每季度的中旬上报市政府。

第十六条 为加强对重大项目的协调服务，市重大项目

管理实行例会制度。每季度召开由各地、各项目主管部门参

加的重大项目管理例会。

第十七条 各地、各部门要提高审批效能，对市重大项

目提供优质服务，特事特办，能快则快，保证项目早建设、

早见效。

第十八条 为使重大项目尽快建成投运，各地、各有关

部门在安排资金使用计划和贷款计划时，要按照项目的年度

投资计划及建设进度，优先安排重大项目及其配套工程所需

的建设资金。

第十九条 各级国土部门在安排年度建设用地计划时，

要优先保证重大项目的建设用地；重大项目所在地政府及各



职能部门在征地、拆迁工作中要搞好协调，提供必要的便利

条件，为重大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十条 电力、交通、邮电、供水、供气及提供市重

大项目所需设备材料的有关单位，要优先保证重大项目的需

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

第二十一条 为市重大项目直接配套的其他项目，按照

项目的建设进度，由市发改委会同相关部门优先安排同步审

批、报批及建设。

第二十二条 对在重大项目建设中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

人，各级政府要参照市重点项目建设奖惩办法给予相应的表

彰和奖励。

第二十三条 本《暂行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